
遗失声明
杨震，系河北省沧州市公

安局民警，不慎遗失警官证，
现声明该证作废。

栾城区凯森农业种植园，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2130124MADAGWN002， 公
章、财务专用章、法人章（乔凯
森）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霍 政 旺 ，身 份 证 号 ：
130281198801264837，冀B79639，
小型轿车，登记证书、行驶证、
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 主 已 申 请 报
废，特此声明。

杨 改 霞 ，身 份 证 号 ：
150122197702184026，蒙A361X8，
小型普通客车，登记证书、行
驶证、牌照遗失，该车主已申
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郭 凤 兰 ，身 份 证 号 ：
130225198110296345，冀BV90J6，
轻型栏板货车，登记证书、行
驶证、牌照遗失，该车主已申
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河北圣鑫电缆有限公司，
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，核 准 号
J1442002901601，开 户 银 行: 中
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
北石油分行，声明作废。

青顺建筑工程（唐山）有
限公司，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91130229MA0G1LWY67）不 慎
将 财 务 专 用 章 丢 失（编 码:
1302290179985），声明作废。

唐山金领文化交流有限
公 司 ，（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:
91130229MA07RBXG1G）不 慎
将 财 务 专 用 章 （ 编 码:
1302290111648）、合 同 专 用 章
（编 码:1302290111649）、法 人
章（法人:王淑存）均丢失，声
明作废。

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法院
开 户 许 可 证 挂 失 ，核 准 号 ：
Z1286000036801，声明作废。

石家庄浮生健康咨询服
务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130102MAC7X0QGIH，公
章（编码 1301048748930）、财务
章 ( 编 码 ：1301048748931）、法
人 章（编 码 ：1301048748932）；
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，开户许可
证，均已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安平县那特防护网有限
公 司 ，纳 税 人 识 别 号 ：
911311253988601654，公 章 丢
失，声明作废。

苏世凯道路运输经营许
可 证 丢 失 ， 证 号 ：
130182018667，声明作废。

撤销公告
河北康味餐饮管理有限

公 司（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301083080783494），因 公 司
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
减少注册资本公告有误，决定
撤销 2025 年 9 月 10 日在国家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
的减少注册资本公告（本公司
已于 2025 年 9 月 10 日作出减
少注册资本决议，由 5100 万人
民 币 元 减 至 1010 万 人 民 币
元。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
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，与
本公司联系，要求清偿债务或
者 提 供 相 应 的 担 保 。）公 示 。
特此公告。

2026 年 1 月 8 日

承德徽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声明书

致相关单位/个人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承德徽
晟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公司”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130802MADWRUG863； 法
定代表人：吕会钦；注册地址：
承德市双桥区双峰寺镇空港
城 办 公 楼 201--4 号）现 就 公
司无债务纠纷、无未清偿债务
事宜，出具本声明证明，具体
内容如下：

一、声明基准日
本声明所指“无债务、无

债务纠纷”的基准日为：2025
年 12 月 24 日（具体时间以工
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准）。

二、核心声明内容
1、截至基准日，本公司未

发生任何因经营活动、合同履
行、借贷行为等产生的应付账
款、银行借款、私人借贷、担保
债务、违约金、赔偿金等各类
未清偿债务，不存在任何债务
本金及利息尚未结清的情形。

2、截至基准日，本公司无
任 何 未 决 的 、潜 在 的 债 务 纠
纷，未被债权人起诉、申请仲
裁或采取财产保全措施，无被
列入失信名单、限制高消费等
信用风险记录，亦无任何第三
方就债务事宜向本公司提出
书面或口头主张。

3、如出现以前所签署合同
和债务与新变更的股东无关，
由变更前法人及股东负责。

三、法律责任承诺
本公司郑重承诺：上述声

明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
在虚假陈述、隐瞒事实等违法
违规情形。

本声明书自出具之日起
生效，可作为本公司无债务、
无债务纠纷的合法证明文件，
适用于股权变更、商务合作、
招投标等相关场景。

特此声明！

敬 告 ：请 交 易 双 方 妥 善 查
验 对 方 相 关 有 效 手 续 及 证 件 ，
本 栏 只 作 为 信 息 咨 询 ，不 作 为
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

电话：0311-89920109


